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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人在婚礼现场还发了抖音， 考勤却显示已打卡上班； 与其一大早急赶慢赶早高峰， 不如提前一晚“喜刷

刷”； 同是天涯打工人， 互代打卡又何妨……在考勤上玩“花样” 做手脚， 这样真的靠谱吗———

共同建设诚信职场

本期封面头条刊载的

稿件， 列举了打工人的一

些 “小聪明 ” 。 耍这些

“小聪明” 的人或许没想

到， 他们的行为已经违反

了劳动法。

劳动法意在平衡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合法权益， 以获得实质

正义。 而诚实信用是我国劳动法律领域的重

要原则， 属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

本内容。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

诚实信用是订立劳动合同的基本原则之一；

第八条则确立了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的如

实告知义务， 以及劳动者如实说明与劳动合

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的义务， 可以理解为

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

打卡考勤记录是用人单位记载劳动者出

勤、 加班、 请假、 旷工等相关情况的重要资

料， 是体现用人单位管理权的载体。 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后， 理应遵守用人

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服从于用人

单位的日常管理和正当的工作安排。 对于劳

动者而言， 按时上下班是劳动者最基本的职

业道德， 也是最基本的劳动纪律。

笔者以为， 职场诚信文化的建设离不开

用人单位与每一名劳动者的共同参与。 用人

单位应依法诚信用工， 而劳动者也应将诚实

守信当作职场的一种 “隐形竞争力”， 任何

以欺诈手段扰乱正常工作环境与秩序， 甚至

骗取利益的行为， 都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

时刻秉承诚实信用原则， 构建风清气正的职

场环境， 既是促进双赢的明智之举， 也是维

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必然选择。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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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挡车杆砸伤行人

法院判令事发饭店担责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挡车杆降落砸

伤行人的侵权案， 判决香香饭店赔偿任某 1万余元。

原告任某诉称， 其路过香香饭店停车场南侧出口的行人

便道时， 被该处的挡车杆砸伤头部， 后被路人送医处理。 任

某认为， 事发地点无人员管理、 无安全警示、 无阻隔行人的

保护措施， 事发时也无人理睬自己， 未能及时救助， 香香饭

店存在管理疏忽， 对事故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故诉至

法院要求香香饭店赔偿医疗费等合计 4万余元。

香香饭店辩称， 饭店未实施侵权行为， 停车场由其他公

司进行管理， 任某起诉主体有误， 申请法院追加停车场管理

公司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香香饭店还认为任某受伤是因其跨

过机动车减速坎， 进入行车道抢行导致， 应自行承担全部责

任。 任某主张赔偿的费用缺乏事实依据， 饭店均不认可。

法院认为， 香香饭店作为停车场的使用权人及管理人，

将停车场委托其他公司管理并非是其不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

理由。 结合现场监控视频、 现场勘验情况及事发后对任某的

救助情况， 可以认定香香饭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

赔偿责任。 同时考虑任某穿越停车场出入口时未注意路况，

偏离人行横道， 自身具有一定过错。 故作出上述判决。

误转款项讨要未果

法院判令予以返还

转账支付转错了账户， 要求对方返还未果， 这种情况该怎

么办？ 近日，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当得

利纠纷案件， 依法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20 年 3 月 28 日， 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因名字相

近， 不慎将本应支付给案外人乐某的货款两笔共计 19168 元，

转账给被告叶某。 事后， 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内部对账发现

系转账支付错误。 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向被告叶某说明

了情况， 并要求返还误转的货款未果， 遂将叶某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二

条规定：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受损失的人

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本案中， 原告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实两笔款项共计 19168元的货款， 实际应

支付给案外人乐某， 而非被告叶某， 叶某收取上述款项没有法

律依据， 构成不当得利。 该公司诉请叶某返还不当得利款

19168 元的诉求， 符合法律规定， 予以支持。 遂判决叶某应向

该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 19168元。

今后， 渑池县法院将继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定分止

争， 积极运用多元化调解手段， 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司

法服务，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房屋租赁起纷争

诉前调解促和谐

“我收到租金了， 十分感谢， 撤回起诉了。” 7 月

6 日， 在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三楼调解室， 牛老太

太激动地对调解员赵燕荣说。

2021 年 10 月 10 日， 牛老太太将一套门面房租

赁给任某用于商业经营， 并签订租赁合同， 每月租金

3000 元， 租期为两年。 但任某从去年 10 月至今年 4

月退租， 拖欠租金达 18000 元。 经牛老太太多次催

要， 任某仍未支付， 牛老太太向卫辉法院递交了起诉

状。 牛老太太申请诉前调解。 调解员通过仔细阅读案

件材料， 理清事情来龙去脉， 对案件情况进行评估，

做到调解的矛盾焦点心中有数。 及时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 从法律和情理的角度， 落实情况后， 通过电话的

方式与双方当事人沟通交流， 因合同中载明“从第二

年起， 租金随行就市”， 使得双方在每月租金多少问

题上， 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调解一时陷入僵局。

调解员再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经耐心调

解，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任某一次性支付牛某租

赁费 16000元， 牛某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任某当

场履行， 实现了案结、 人和、 事了。 王睿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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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打卡 作茧自缚
□杨俊生 艾家静

对大多数上班族来说， 考勤打卡是一

个绕不开的话题， 随着考勤打卡方式的多

样化，各种弄虚作假的“花样经”也随之而

来，并由此引发不少纠纷。 近日，江苏省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梳理了部分涉虚假考勤

的劳动争议案例， 从法律角度提醒人们诚

实信用原则在职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抖音上爬山钉钉上加班

索要工资未获支持

肖某于 2015 年入职某绿化公司， 先

后担任司机、 工程负责人。 2021 年 6 月，

肖某与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并要求公司支

付 2018 年 5 月至 2021 年 5 月的加班工资

189880.02 元， 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诉至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

经查， 2020 年 4 月 17 日前， 绿化公

司采用指纹打卡方式进行考勤， 2020 年 4

月 18 日起， 采用钉钉打卡考勤。 在肖某

的钉钉考勤记录中， 打卡地点较多位于其

住处或者住处附近， 打卡地点未能与其负

责的工地项目相对应。 根据绿化公司的举

证， 肖某存在周末参加别人婚礼仍有 11

小时打卡加班记录的情况， 以及根据肖某

个人抖音账户显示， 某天其在爬山， 仍有

在钉钉打卡加班的情况。

法院审理后认为， 采用指纹打卡方式

考勤期间， 肖某主张的加班属实， 但对于

采用钉钉打卡考勤后的加班情况， 基于法

院查明的事实， 肖某的钉钉考勤记录不足

以证明其主张的大部分加班事实， 仅能认

定加班工资 14734.17 元， 其余加班工资

主张均不具有合理性。 综上， 法院核定绿

化公司应支付肖某加班工资总额为

92125.77元。 肖某不服提出上诉， 苏州中

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虚假打卡造成加班假象

老员工被解雇

在张家港某公司， 王某算得上一名老

员工了， 2012 年 3 月入职， 2018 年 3 月

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后公司发

现， 2021 年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9 月

4 日三天内的部分时间段， 王某均未提供真

实劳动， 在上班打卡后离开公司， 于夜间返

回公司打卡。 公司以此为由， 在征询工会意

见后， 与王某解除了劳动关系。 王某诉至张

家港市人民法院， 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

经查， 该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的员工手

册中规定， 员工向公司提供伪造的或虚假的

考勤记录， 公司可立即解除劳动关系。 而王

某对于包括但不限于员工手册、 考勤休假制

度等公司现有制度， 均已确认学习、 熟知并

认可。

法院审理后认为， 我国劳动法律法规规

定， 劳动者负有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

义务， 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

位规章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本案中， 王某在近乎整日未提供劳动的

情况下， 在晚上时间特意到公司打下班卡，

造成连续三个双休日加班 10 多个小时的假

象， 属故意提供虚假的加班考勤记录， 并非

偶然性过错， 明显有违诚信原则， 故法院认

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决定合法。 王某不

服提起上诉， 苏州中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互代打卡骗取加班工资

双双被开除

2012 年 7 月， 薛某入职苏州高新区一

家企业， 从事技术员工作， 合同每三年一

签。 2018 年 5 月， 公司发现其与同事串通，

以互相代为打卡伪造考勤记录的方式骗取加

班工资， 违反公司员工手册的规定， 于是将

二人一起开除。 薛某起诉要求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10万余元。

“利用欺骗手段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

益，我们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庭审中，公司

方面陈述，考勤记录系统显示，2018 年 4 月 1

日，星期天，薛某进门刷卡时间为 8 时 11 分，

出门刷卡时间为 20时 24 分； 案外人张某进

门刷卡时间为 7 时 09 分， 出门刷卡时间为

20 时 18 分。“其实薛某早上 7 时 09 分进入

时刷的是张某的卡，随后 8时 11 分离开刷自

己的卡； 张某 20时 18分进入公司刷的是自

己的卡，20 时 24 分离开时刷原告的卡。 ”因

此在考勤系统里， 二人分班出勤 12 小时左

右，但实际当天均未提供劳动，而公司却依据

考勤记录，向他们发放了加班工资。

法院审理后认为， 用人单位的员工手册

系经民主程序制定， 且已进行公示， 手册内

容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等强制性规定， 亦

不存在与劳动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的情形，

可作为用工管理及本案处理的依据。 根据查

明的事实， 薛某的行为显然符合利用欺骗手

段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情形， 主观恶意明显，

因此公司有权根据上述行为解除与薛某的劳

动合同， 无须向其支付赔偿金。

（来源： 人民法院报）


